
臺南市 113 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競賽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 教育部 97 年 2 月 15 日部授教中(三)字第 0970500241C 號令頒「國民中學

技藝教育學程學生技藝競賽實施要點」。 

二、 教育部 112年 12月 17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20155940A 號令修正發布「國

民中學技藝教育實施辦法」。 

三、 教育部 103 年 12 月 25 日教育部臺教技（二）字第 1030182115E 號令修

正發布「中等以上學校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及保送入學辦法」。 

四、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7 年 5 月 14 日修正發布「教育部國民及學前

教育署補助辦理國民中學生涯發展教育及技藝教育相關經費作業原則之

附件三『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民中學技藝教育學生技藝競賽及成果

發表活動計畫』」。 

五、 教育部 110 年 2 月 19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00004739 號函「國民中學技

藝教育課程實施參考指引」(自 110 年 8 月 1 日起實施)。 

貳、 目的： 

一、 加強學生學習動機與興趣，增進學習成效及提升技能水準。 

二、 提升學生團隊合作、問題解決，跨領域技能等能力的培養，建立學生自

我成就感。 

三、 藉由國中技藝教育競賽活動相互觀摩，並分享教學經驗，提升教學品

質。 

四、 藉由競賽活動，使競賽成績優異學生，經由技優學生甄保入學辦法升讀

高中職校，擴大學生進路發展管道，以吸引更多職業性向的學生參與。 

參、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稱本局) 

三、 承辦單位： 

(一)總籌學校：臺南市立佳里國中 

(二)承辦技職校院：中華醫事科技大學、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後壁

高中、南大附中、曾文農工、華德工家、慈幼工商、光華高中、長

榮女中、亞洲餐旅、南英商工。 

(三)承辦國(高)中：南寧高中、大灣高中、後壁國中、金城國中、文賢國

中、仁德國中、忠孝國中、崇明國中、南新國中、永康國中、麻豆

國中。 



              (四)協辦單位：國立南科實中、臺南市各公私立國民中學及臺南市立各

高級中學國中部。 

肆、 辦理職群：機械、動力機械、電機與電子、化工、商業與管理、設計、農

業、食品、家政、餐旅、醫護。 

伍、 參加對象： 

一、 本競賽以本市各國中113學年度第1學期選讀技藝教育課程(含抽離式及

專班)之學生，請推薦有參加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技藝教育課程(抽離式

或專班，無限定職群)學生為優先。 

二、 參賽學生係以 113 年 9 月 5 日技藝教育課程(含抽離式及專班)選習學生

數為基準(9 月 6 日後轉出入學生不計)。 

三、 本局業於 113 年 9 月 18 日公告選習學生數(9 月 5 日基準數)，有誤者由

學校於 113 年 9 月 24 日前函文敘明變更情形，逾時者不予受理。 

四、 各參賽學生數以國中技藝教育課程(含專班)各職群選習學生數之 15%

為原則，惟各職群參賽學生數如經換算後 2人以上、未達 4人以 4人計，

參賽學生數無法整除者以四捨五入計算(小數點第 1 位取至整數)。 

五、 各校各職群參賽學生數以該職群選習學生總數之 15%為原則，以本局公

告版本為主，參賽學生數無法整除者以四捨五入計算(小數點第 1 位取至

整數)。 

六、 以競賽公平性為準則，本次競賽各承辦技職校院制定競賽規則及參賽須

知等統一規範，參賽學生(含特殊生)報名後皆須遵守各主題統一規範。 

陸、 競賽網站：https://sci.tn.edu.tw。依據相關期程，公布本競賽各競賽主題實

施計畫、學科題庫及術科試題等相關訊息於本市國中技藝教育競賽網站，

本網站亦可至佳里國中學校網站連結。 

柒、 報名日期及方式： 

一、 113年 11月 22日（星期五）至 113年 11月 29日（星期五）止，於

https://sci.tn.edu.tw完成報名。 

二、 本競賽採個人方式競賽，由符合報名資格之學生，向所屬國中輔導室報

名，再由國中輔導室於報名期間內至指定網站報名。 

三、 受推薦參賽之學生只得報名1項競賽主題，如違反規定，將不得參與本

競賽。 

四、 如該項競賽主題報名人數未達4人，則該項主題不予舉辦，請承辦技職

校院主動聯繫設班國中端確認報名意願，俾維護學生權益 



五、 請有報名參賽之國中務必參與各競賽主題協調會及本局舉辦之賽前會

議(另案通知辦理時間及地點)，請國中及合作技藝教育課程學校指派相

關人員與會並核予公(差)假登記。 

捌、 競賽日期、地點：114 年 1 月 21 日（星期二）至 114 年 1 月 24 日（星期

五）期間辦理各職群主題競賽，詳細競賽日期及地點請見各職群競賽主

題實施計畫，例假日不舉行競賽。 

玖、 競賽內容及方式： 

一、 本次競賽試題範圍以教育部「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課程實施參考指引(下

簡稱參考指引)」為基準，分為學科及術科兩部份，由各承辦技職校院

依參考指引命題(試題由本局檢視後另案公告)： 

(一) 學科：由各承辦技職校院提供學科題庫 200 題，製成 4 份（每份 50

題）做為預備試題並予以彌封，競賽當日於各承辦技職校院抽出 1

份做為試題進行競賽。 

(二) 術科：術科試題由本局召開術科試題確認會議或競賽當日現場抽籤，

詳見各職群競賽主題實施計畫。 

二、 競賽成績採學科和術科合併計算，比例為學科占 20%、術科占 80%，其

中 1科缺考或零分則不予錄取。 

三、 各主題競賽進行時以全程錄影為原則，另競賽主題成品需與崗位號拍

照存查及公開展示之相關規定，請詳各競賽主題實施計畫。 

四、 由各承辦技職校院邀請參賽國中及其合作技藝課程學校召開協調會，由

承辦技職校院說明競賽內容，參賽國中及其合作技藝課程學校代表應詳

閱競賽內容，並針對有疑問者提出異議，否則競賽後不得對協調會載明

事項提出申訴。 

五、 競賽當日，應由各承辦技職校院統一說明學術科參賽須知及競賽規則，

如因參賽學生數過多，可分場次說明，必要時，應全程錄影說明內容，

以利後續爭議處理。 

六、 各承辦技職校院辦理成績確認會議，以確保成績排序正確性及學生權益，

並舉辦成績公布說明會，以供參賽國中參加。 

七、 同分比序：參賽學生成績總分同分者，以術科成績優先比序，倘同分再

以術科比重高的成績做比序，倘術科細項比重(請詳各主題實施計畫)

再同分，則再比學科成績，倘學科成績再同分，則依裁判成績計算會

議決議不得異議，各競賽主題同分比序細項請詳各競賽主題實施計畫。 



壹拾、 裁判： 

一、 裁判由各承辦技職校院推薦未與本市國中合作，以具有該職群檢定監評

資格者優先擔任裁判，如未有適合人選，則可聘任資深實務人員具相關

技術領域經驗或具聲名者（須檢附相關證明）擔任裁判，由本局統一聘

任，請各承辦技職校院注意迴避原則。 

二、 本競賽術科裁判委員至少 3 位，如同一主題術科場地有 2 處同時進行時，

裁判委員應至少 6 位。 

三、 由本局聘任，負責各該主題之評分工作，並受理競賽期間學生提出之

異議。並於競賽開始前召開裁判會議，共同推選一人擔任裁判長，裁

判長於術科競賽開始前說明評分重點，裁判於成績公布說明會回應相

關爭議申訴處理情形。 

四、 請各承辦技職校院於賽前召開相關籌備會議或告知裁判有關本次競賽

主題相關規則、須知等內容，裁判應就前述競賽內容確實評分，及記錄

參賽學生扣分項目或特殊情形。 

壹拾壹、 爭議處理：有關本競賽異議、申訴、成績複查，請詳各競賽主題學術

科異議、申訴、成績複查注意事項。 

壹拾貳、 設備規格：詳各職群競賽主題實施計畫。 

壹拾參、 獎項及獎勵： 

一、 本次各競賽主題取第一名至第六名各 1位及佳作若干名獲獎學生，惟獲

獎學生總數以參賽學生數之 30%為上限，小數點無條件捨去。 

二、 獎勵說明如下： 

(一) 參與競賽獲獎學生由本局頒發獎狀，並於獎狀內註明職群、主題

名稱及獲獎之獎項、名次。得輔導分發就讀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

或依中等以上學校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及保送入學辦法規定進

入高中職就讀。 

(二) 國中指導教師部分，依據「臺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獎

懲案件作業規定」辦理，指導學生榮獲第一名者，敘嘉獎二次；

指導學生榮獲第二名至第三名者，敘嘉獎一次；指導學生榮獲第

四名至第六名及佳作者，獲頒獎狀一幀，由本局核發獎狀。同一

指導老師於同一競賽主題指導 2 位以上學生獲獎者，擇優敘獎(核

發獎狀)且不得重複敘獎(核發獎狀)。 

(三) 國中帶隊教師(管理人員)部分，依據「臺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教職員獎懲案件作業規定」辦理，所帶隊學生榮獲第一名至第三

名者，敘嘉獎一次(不另核發獎狀)；所帶隊學生榮獲第四名至第

六名及佳作者，由本局核發獎狀一幀，核發獎狀。同一帶隊老師

(管理人員)於同一競賽主題帶隊 2 位以上學生獲獎者，擇優敘獎

(核發獎狀)且不得重複敘獎(核發獎狀)。 

(四) 指導(或帶隊)教師依學生獲獎名次得予敘獎，以資鼓勵；惟考量

學校人員經驗傳承，指導(或帶隊)教師應以編制內正式教師優先

擔任為原則，如有其他情形再由代理(課)教師擔任之。 

(五) 技職校院指導教師部分，指導學生榮獲第一名至第六名及佳作者，

由本局核發獎狀一幀。同一指導老師於同一競賽主題指導 2 位以

上學生獲獎者，擇優核發獎狀且不重複核發獎狀。 

(六) 前述獎狀日期依本局召開之競賽總成績確認會議日期為原則，經

本局正式函文各校獎狀證號後，敘獎部分請學校依上述獎勵額度

嘉獎所屬人員。 

(七) 上述人員敘獎名單，以報名表之人員為優先，其中帶隊(指導)教師

競賽當日如有替換人員，則以該主題當日簽到表及切結書(請務必

確認替換再簽立切結書)為依據，正確敘獎名單由本局另案通知。 

(八) 承辦國中依「臺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獎懲案件作業規

定」，由本局統一簽報敘獎。本局頒發各承辦技職校院感謝狀，

以致謝忱。 

壹拾肆、 競賽成果展：預計於 114 年 5 月下旬(國中會考後 1-2 週)併同 113 學年

度國中技優人員表揚暨技藝教育競賽頒獎典禮共同舉行，詳細時間及

地點由本局另案通知。 

壹拾伍、 經費來源：本競賽活動所需經費依規定編列，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

育署及臺南市政府教育局補助。 

 


